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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務快遞 

行政院通過「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」修正草案 

 

行政院會 9 日通過「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」修正草案，將函請立法院審

議。有鑒於「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」自 96 年公布施行後歷經一次修

正，將於 110 年底施行屆滿，行政院考量調整我國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方

向，通過修正草案將施行期間延長十年，至 120 年 12 月 31 日止，名稱並

修正為「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」。修正草案適用範圍由研發朝向研發

與製造並重，以期促使我國在全球生技醫藥產業供應鏈扮演重要之地位

並全力發展生技代工產業，因此，本次修正草案將「受託開發製造

（CDMO）」生技醫藥產品之公司納入擴大適用的範圍，並新增機器設備

投資抵減之租稅優惠，謹提供本次通過之草案重點如下： 

條次 增訂/修訂內容 

第 4 條 

擴大「生技醫藥公司」之適用範圍，包括： 

 研發製造新藥、新劑型製劑、高風險醫療器材、再

生醫療、精準醫療、數位醫療及其他策略生技醫藥

產品； 

 受託開發製造生產新藥、新劑型製劑、高風險醫療

器材、再生醫療、精準醫療、數位醫療及其他策略

生技醫藥產品。 

第 5 條 

 保留研究發展支出抵減優惠，抵減率調降為 25%，

自有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年度起 5 年內抵減，每年

度最高抵減稅額以應納稅額 50％為限，最後年度則

不受限。 

 受託開發製造之生技醫藥公司不適用。 

 刪除人才培訓支出投資抵減。 

第 6 條 

投資於生產製造所使用之全新機械、設備或系統全新機

械、設備或系統，全年投資金額達 1,000 萬元以上、10 億

元以下，可選擇當年度抵減（抵減率 5％），或分 3 年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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減（抵減率 3％），當年度最高抵減稅額以應納稅額 30％

為限，與其他租稅優惠合併計算則以 50%為限。 

第 7 條 

 保留營利事業股東就其取得生技醫藥公司新發行股

票價款 20%之投資抵減優惠，應持股滿 3 年，自其

有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年度起 5 年內抵減。 

 增訂營利事業股東投資受託開發製造之生技醫藥公

司，應為未上市(櫃)公司，或自設立登記日未滿 10

年之上市(櫃)公司，始能適用股東投資抵減優惠。 

 增訂營利事業股東投資抵減每年最高抵減稅額以應

納稅額 50％為限。 

第 8 條 

增訂「個人股東」現金投資未上市(櫃)之生技醫藥公司，

對同一生技醫藥公司當年度投資金額達新臺幣 100 萬元，

取得該公司之新發行股份並持股滿 3 年，得就投資金額

50%限度內，自持股滿 3 年之當年度起 2 年內減免所得

額，每年得減除之金額，合計以新臺幣 500 萬元為限。 

第 9 條 

增訂生技醫藥公司高階專業人員因獎酬及技術投資人因

技術入股而取得之新發行股票，持有股票且繼續於該公

司任職或提供該公司之技術應用相關服務累計達 2 年者，

得於轉讓時以「轉讓價格」或「股票取得之時價或價

格」孰低者計算所得課稅。 

第 10 條 

增訂高階專業人員及技術投資人執行認股權憑證取得之

股票，持有股票且繼續於該公司任職或提供該公司之技

術應用相關服務累計達 2 年者，得於轉讓、贈與或作為遺

產分配時以「轉讓價格」或「股票取得時之時價」孰低

者計算所得課稅。 

第 12 條 

修正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或公立研究機關研究人員者得持

有新創之生技醫藥公司 10%以上之股權，並得擔任發起

人、董事或科技諮詢委員。 

第 13 條 
修正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或公立研究機關研究人員者得擔

任生技醫藥公司研發諮詢委員或顧問。 

第 14 條 

增訂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針對生技醫藥產品之審

核，建立專業審查能量及精進相關審查規範，並輔導建

立試驗場域。 

第 15 條 

 增訂已依其他法令享有租稅優惠者，不得重複享有

優惠。 

 增訂最近 3 年違反環境保護、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

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者，不得申請並應停止及追回

相關租稅優惠。 

第 16 條 
增訂技術股及認股權憑證於股票轉讓或辦理帳簿劃撥

時，股票發行公司之通報機制及相關罰則。 

 

勤業眾信觀點 

1. 因應國際生技醫藥產業的發展，生技醫藥公司擴大適用納入「新劑型製

劑」、「再生醫療」、「精準醫療」及「數位醫療」等先進項目公司，

及受託開發製造上述產品公司，有助導引資金及人才投入該等項目，應

有助於提升國內生技醫藥產業的全球競爭力。 



2. 為引導資金投入生技醫藥產業，本次修正草案除保留營利事業股東享有

投資金額 20%之投資抵減稅額優惠外，增訂個人股東現金投資未上市

(櫃)之生技醫藥公司，應更能吸引個人資金投入生技醫藥產業。 

3. 另為協助生技醫藥產業留住有競爭力的人才及技術，修正草案亦比照產

業創新條例，增訂高階專業人員及技術投資人取得之技術股票，持有股

票且繼續於該公司任職或提供該公司之技術應用相關服務累計達 2 年

者，於轉讓、贈與或做遺產分配時，可以就轉讓價格或股票取得價格

(或認股時之時價)孰低計算所得課稅，以降低技術人才持股之負擔，應

更可協助生技醫藥產業延攬優秀技術人才，進而提升整體產業競爭力。 

4. 修正草案將研究發展支出抵減率調降為 25%，雖仍比產業創新條例之抵

減率為高，對於已經有應納稅額得以抵減的新藥公司應有些許之影響。 

5. 修正草案新增投資生產製造使用之全新機械、設備或系統之投資抵減優

惠，鼓勵生技醫藥公司在國內建立量產能量，打造台灣成為國際生技醫

藥之生產基地，促使生技醫藥研發及製造發展並重，期能成為帶動台灣

經濟轉型的主力產業。 

若有疑問或相關意見，歡迎您與我們聯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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